一次性告知单存根

尊敬的                      ：                  业务号：          
本窗口收到您申请办理的办理设施农用地手续事项所送的受理材料，经审核，申请材料缺少或不规范，请您按照要求补齐或规范材料后，再到窗口提出申请。
受理材料清单
	受理材料
	性质
	份数
	缺少
	不规范

	1、设施农业项目使用土地协议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2.《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或村委会情况说明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3.土地复垦协议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4、委托书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5.设施农用地建设方案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6.备案证明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7.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项目建设方案审查意见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8.外业踏勘意见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9.勘测定界资料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10.矢量数据
	电子版原件
	1
	
	

	补充材料：
	
	
	
	

	11、林地使用手续：针对占用林地需提供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12、建设用地违法占用处罚单和县政府情况说明：针对占用无合法来源的建设用地需提供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13.耕地“进出平衡”挂钩单：占用耕地需提供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14.乡镇人民政府出具项目使用土地的请示：占用耕地需提供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15.县人民政府出具项目使用土地的批复：占用耕地需提供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bookmark: _GoBack]窗口已履行详细告知义务。
特此告知

申请人确认（签字）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注：1、本告知单作为办理事项所需受理材料清单使用时无需填写业务号、退件理由、责任单位、退件时间，无需加盖公章。
2、本告知单作为办理事项现场退办通知使用时必须填写业务号、时间、退件理由（只对缺少、不规范项进行标识，讲述但不具体填写退件理由），无需填写责任单位，无需加盖公章。
3、本告知单作为办理事项收件后退办通知使用时必须填写业务号、退件理由、责任单位、退件时间，并加盖公章。

咨询电话：0377-66887526         监督电话：0377-66887100















一  次  性  告  知  单
尊敬的                      ：                  业务号：          
本窗口收到您申请办理的办理设施农用地手续事项所送的受理材料，经审核，申请材料缺少或不规范，请您按照要求补齐或规范材料后，再到窗口提出申请。
受理材料清单
	受理材料
	性质
	份数
	缺少
	不规范

	1、设施农业项目使用土地协议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2.《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3.设施农用地建设方案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4.勘测定界资料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5.备案证明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6.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项目建设方案审查意见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7.外业踏勘意见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8.电子版矢量数据
	原件
	1
	
	

	补充材料：
	
	
	
	

	9.土地复垦协议：占用耕地需提供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10、林地使用手续：占用林地需提供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11、建设用地违法占用处罚单和县政府情况说明：针对占用无合法来源的建设用地需提供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12.耕地“进出平衡”挂钩单：占用耕地需提供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13.乡镇人民政府出具项目使用土地的请示：占用耕地需提供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14.县人民政府出具项目使用土地的批复：占用耕地需提供
	原件及扫描件
	各1
	
	

	
	
	
	
	

	
	
	
	
	



退件理由：1、                                                       
2、                                                                        
3、                                                                         
4、                                                                     
特此告知
                                                     （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告知单作为办理事项所需受理材料清单使用时无需填写业务号、退件理由、责任单位、退件时间，无需加盖公章。
2、本告知单作为办理事项现场退办通知使用时必须填写业务号、时间、退件理由（只对缺少、不规范项进行标识，讲述但不具体填写退件理由），无需填写责任单位，无需加盖公章。
3、本告知单作为办理事项收件后退办通知使用时必须填写业务号、退件理由、责任单位、退件时间，并加盖公章。
咨询电话：0377-66887526         监督电话：0377-66887100
